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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

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为 7.12 元/股，不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新增股份

114,241,57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13,399,999.76 元。 

3、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上市首日为 2016 年 1 月 4 日。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所作的任何决

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6、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7、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

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

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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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深华新/上市公司/本公司

/公司/发行人 
指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五岳乾坤 指 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八达园林/标的公司/标的

股权 
指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前身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交易对方/认购人/王仁年

等47名股东 
指 

王仁年等37名自然人及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10家

企业，即八达园林全体股东 

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王仁年及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云杰、王云姗、王

建明、陈亚琴、陈亚平、胡六一 

8名发行对象 指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8名认购对象：华泰柏

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鹏华

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

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王仁年等

47名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作为“认购人”）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常州世通 指 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八达园林股东之一 

博正资本 指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八达园林股东之一 

苏州东方 指 
苏州东方九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八达园林股东之

一 

杭州富庆 指 
杭州富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八达园林股东之

一 

广州海汇 指 
广州海汇财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八达园林股东之

一 

上海银雅 指 
上海雅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八达园林股东之

一 

天津百富源 指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八达园林

股东之一 

韶关粤商 指 
韶关市粤商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八

达园林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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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证 指 
重庆西证渝富叁号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八达园林股东之一 

重庆贝信 指 
重庆贝信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八

达园林股东之一 

独立财务顾问/新时代证

券 
指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八达园林审计机构 

亚太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审

计机构 

立信评估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时代九和 指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报告期 指 2013年、2014年、2015年1-3月 

报告期末 指 2014年12月31日、2015年3月31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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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Beijing Shenhuaxin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0010 

证券简称 深华新 

法定代表人 贾明辉 

注册资本 58,806.9788 万元 

公司设立日期 1989 年 1 月 9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4570732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229192181597 号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县百泉街 10 号 2 栋 349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19 层 B1904 

邮政编码 100044 

电话 010-68784092 

传真 010-68784093 

公司邮箱 shenhuaxin000010@163.com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制造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

统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销售林木（不含

种子）、花卉（不含种子）、草坪（不含种子）、机械设备、建

筑材料、电子产品、体育用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 年 5 月 15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2、2015 年 7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了与王仁年就过渡期损益事宜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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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的议案。 

3、2015 年 8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

与王仁年就过渡期损益事宜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议案。 

4、2015 年 6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事项。 

5、2015 年 10 月 9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229

号《关于核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仁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1、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本

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新时代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

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2015 年 12 月 10 日，新时代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

16,201,000.00 元后的资金 797,198,999.76 元划转至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内。 

3、2015 年 12 月 1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

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619 号）。根

据该验资报告，深华新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813,399,999.76 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 28,624,414.0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84,775,585.73 元，其中，

计入上市公司“增加注册（实收）资本”114,241,57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670,534,012.73 元。 

（三）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 1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

量为 114,241,573 股（全部为限售条流通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819,854,713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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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上市首日为 2016 年 1 月

4 日。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5 月 15 日。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经深华新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6.92 元/股。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

先、金额优先原则合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7.12 元/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114,241,573 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

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仁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229 号）中关于本次发行不超过 117,543,352 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 名，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13,399,999.76 元，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和

股东大会决议中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1,340.00 万元的要求。 

（五）获配投资者及获配情况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

格（元/

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本次发行

股份占发

行后股本

的比例 

锁定期 

（月） 

1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2 11,424,157  81,339,997.84  1.39% 12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2 11,516,853  81,999,993.36  1.40% 12 

3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12 22,471,910  159,999,999.20  2.74% 12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2 11,424,157  81,339,997.84  1.3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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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7.12 11,516,853  81,999,993.36  1.40%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2 19,424,157  138,299,997.84  2.37% 12 

7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12 18,258,426  129,999,993.12  2.23% 12 

8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12 8,205,060 58,420,027.20  1.00% 12 

合计 114,241,573 813,399,999.76 13.93%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 17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设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400404609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设立日期：1998 年 1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97,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3180610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 

（三）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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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 419 室 

法定代表人：陈光华 

设立日期：2015 年 4 月 16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20600026208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四）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设立日期：2013 年 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117496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五）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设立日期：2013 年 1 月 4 日 

注册资本：4,285.7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6796447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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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七）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大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设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4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540000100000822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 

（八）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设立日期：2014 年 6 月 9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50128100067913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 

五、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和

验资合规，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深华新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新增股份

114,241,573 股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该事

项的办理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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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深华新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

推荐深华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 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符

合《发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各发行对象所获配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

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交所的核准。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

和形式符合《发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符合《发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规定，合法、合规。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电话：010-83561001 

传真：010-83561000 

联系人：严琦、董晓瑜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黄昌华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中心 B 座 2 层 

电话：010-59336116 

传真：010-59336118 

经办律师：罗小洋、刘苹 

（三）财务审计机构 

1、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名称：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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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B 座 2 单元 301 室 

电话：0755-25315271 

传真：0755-25315277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英、周含军 

2、交易标的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电话：021-23281000 

传真：025-83309819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蓬、史慧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美灵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丰禾路 1 号（港务大厦）7 楼 

电话：021-68877288 

传真：021-68877020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谢岭、万建华 

（五）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电话：010-85665858 

传真：010-85665120 

经办注册会计师：于涛、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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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1、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 705,613,140 股。本次发行

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1 
深圳五岳乾坤

投资有限公司 
176,360,000 29.99 176,360,000 21.51 

2 
上市公司其他

股东 
411,709,788 70.01 411,709,788 50.22 

3 
王仁年及其一

致行动人 
41,857,455 5.93 41,857,455 5.11 

4 其他交易对方 75,685,897 10.73 75,685,897 9.23 

5 8 名发行对象 - - 114,241,573 13.93 

 合计 705,613,140 100.00 819,854,713 100.00 

注：王仁年、常州世通、王云杰、王云姗、王建明、陈亚琴、陈亚平、胡六一为一致行

动人。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限售股与流通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1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297,683,215 42.19 411,924,788 50.24 

2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07,929,925 57.81 407,929,925 49.76 

 合计 705,613,140 100.00 819,854,713 100.00 

2、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176,360,000 24.99 

2 新余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54,587,048 7.74 

3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4,090,879 4.83 

4 王仁年 27,713,87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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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5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5,110,828 2.14 

6 
重庆西证渝富叁号城市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3,236 1.74 

7 李文龙 7,555,413 1.07 

8 余艳平 5,666,560 0.80 

9 王建明 5,661,271 0.80 

10 
重庆贝信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57,803 0.72 

 合计 344,086,912  48.76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176,360,000 21.51 

2 新余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54,587,048 6.66 

3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34,090,879 4.16 

4 王仁年 27,713,874 3.38 

5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471,910 2.74 

6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258,426 2.23 

7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5,110,828 1.84 

8 
重庆西证渝富叁号城市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83,236 1.50 

9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

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516,853 1.4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惠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424,157 1.39 

 合计 383,817,211 46.81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认购的情况，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质

量得到提升，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

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二）业务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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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上市公司已完成八达园林 100%股权的过户。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动。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维护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  

（五）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实际控制人均为郑方，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变更。上市公司亦不会因为本次交易新增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和导致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将继续严格

按照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

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合理，

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亚太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及

重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

例（%）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总额 87,190.24 397,837.24 356.29 80,421.84 404,606.59 403.11 

负债总额 32,276.55 179,307.79 455.54 25,262.79 186,395.58 637.83 

所有者权益

合计 
54,913.69 218,529.45 297.95 55,159.06 218,211.01 295.60 

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54,423.40 217,656.68 299.93 54,627.42 217,299.96 297.79 

项目 
2015 年 1-3 月 变动比例

（%） 

2014 年度 变动比

例（%）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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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294.49 22,925.03 49.89 23,029.97 113,114.41 391.16 

营业利润 163.82 1,133.85 592.13 -5,150.75 6,974.76 - 

利润总额 68.94 1,058.12 1,434.84 -7,551.07 4,456.80 - 

净利润 -258.26 433.90 - -7,531.83 1,168.76 - 

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216.91 472.18 - -7,455.32 1,159.44 - 

基本每股收

益/元 
-0.0037 0.0058 - -0.1268 0.0141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

平、基本每股收益均有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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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813,399,999.7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784,775,585.73       

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目前，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北京深华新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上市公司

董事会决定开设的专项账户中，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上市公司已在温州银行学院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为

758000120190918918。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上市公司将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

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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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深华新具备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

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深华新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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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 1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

量为 114,241,573 股（全部为限售条流通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819,854,713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

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上市首日为 2016 年 1 月

4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

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深华新 

证券代码：000010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8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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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及各中介声明 

 

一、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蒋斌                     贾明辉                   陆红 

 

                                                                   

      王锐                     丁熊秀                   郑方 

 

                                                                   

      佘志莉                   李莉                     贺连英 

 

                        

      马卫国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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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以下简称“本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协办人：                                      

                    虞文昕                 王忠瑛 

 

 

 

财务顾问主办人：                                      

                     严琦                  董晓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田德军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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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简称“本

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

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黄昌华 

 

 

 

经办律师：                                     

             罗小洋                   刘苹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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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计机构声明（标的公司）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

简称“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签字注册会计师：                                      

                     朱蓬                   史慧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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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审计机构声明（上市公司）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

简称“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子龙 

 

 

 

签字注册会计师：                                      

                    周英                   周含军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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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评估机构声明 

本评估机构及签字注册评估师已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以下简称“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

及签字注册评估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本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美灵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                                     

                        谢岭                  万建华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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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以下

简称“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徐华 

 

 

 

签字注册会计师：                                      

                   于涛              付平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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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仁年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29 号）。 

2、《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3、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619

号《验资报告》。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 

5、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深

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新时代证券关于深华新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7、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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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盖章页）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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